
地點：3樓會議室

紀錄：丁雅芸

一、主席報告：本校代收代辦收費金額及項目皆依法規、程序進行收費，感謝各位委員撥空協助審議，請各處室依序進行本學年將收費項目報告。

三、審查項目：

學費 雜  費 代付(實習實驗費) 代付(電腦使用費) 說明單位

普通科 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每學期   80   元 0

體育班 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每學期   80   元 0

音樂班 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每學期   80   元 0

普通科-理

工醫群
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每學期   320  元 每學期   550    元

普通科-文

法商群
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0 每學期   550    元

體育班 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0 每學期   400    元

音樂班 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0 0

普通科-理

工醫群
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每學期  320   元 0

普通科-文

法商群
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0 0

體育班 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每學期   80   元 0

音樂班 每學期 6240 元 每學期 1740  元 0 0

編號 部別 項  目 收費金額 收取方式及時間         備      註          提案單位

教1
□國中部

■高中部
重補修費  240元/每學分

另行製單收取(教務處彙整

製單)

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

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(民國 104年02

月24日修正)及本校高中學生評量補

充規定。

教務處

教2
■國中部

■高中部
第八節輔導課費用

屆時依開課節數收

費。
納入每學期註冊單。

全體學生(自由參加)。

平時課輔預計每節收費20-25元左

右。

依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課後輔導實

施辦法(105.08.26)辦理。

鎮公所登記有案的低收入戶學生持有

證明者免收全部費用、學生本人領有

身心障礙證明或父母領有種度身心殘

障證明者免繳；學生清寒或家庭生計

困難者，酌情況予以半額減免收費。

教務處

彰化縣立成功高中114學年度代收代辦費用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項目紀錄

＊實習實驗費及電腦使用費部份高中教學組因各班屬性不同，需提供名單。

時間：114年 8月18日(星期一)13時30分

出列席名單：如簽到表

(一)114學年度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

科別

二、業務單位報告: 依據彰化縣政府114年5月9日府教國字第1140180936號函及彰化縣政府114年8月5日府教國字第1140309400號函辦理。

(二)其餘代收代付費(使用費)：

教務處

高一

高二

高三



教3
■國中部

■高中部
暑假課業輔導費

屆時依開課節數收

費。

列入上學期註冊單收取(教

務處彙整)

全體學生(自由參加)。

國中部平時課輔預計每節收費20-25

元。

高中部平時課輔預計每節收費19~25

元。

暑期輔導上課期間114年7月14日至8

月8日。

依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課後輔導實

施辦法(105.08.26)辦理。

鎮公所登記有案的低收入戶學生持有

證明者免收全部費用、學生本人領有

身心障礙證明或父母領有種度身心殘

障證明者免繳；學生清寒或家庭生計

困難者，酌情況予以半額減免收費。

教務處

教4
■國中部

■高中部
寒假輔導課費用

屆時依開課節數收

費。

列入下學期註冊單收取(教

務處彙整)。

全體學生(自由參加)。

國中部平時課輔預計每節收費20-25

元。

高中部平時課輔預計每節收費19~25

元。

寒假輔導依實際開課日為主。

依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課後輔導實

施辦法(105.08.26)辦理。

鎮公所登記有案的低收入戶學生持有

證明者免收全部費用、學生本人領有

身心障礙證明或父母領有種度身心殘

障證明者免繳；學生清寒或家庭生計

困難者，酌情況予以半額減免收費。

教務處

教5
□國中部

■高中部

學測午餐便當費
    100元*3天/人

(視個人考試需求收

費)

列入註冊單收取 參加大學學力測驗高三全體考生 教務處

教6
■國中部

□高中部

國三教育會考午餐費

用

     70元*1天/人

(視個人考試需求收

費)

納入下學期註冊單。 國三 教務處

學1
■國中部

□高中部
國中管樂團團費     1200元/月

不列入註冊單收取，另製發

收據(學務處彙整)

國中學生(自由參加)

依所需樂團教師鐘點費，全體國中管

樂團學生分擔，由學務處彙整

學務處

輔1
■國中部

■高中部

藝術才能班外聘兼任

教師鐘點費(主副修個

別課、術科團體課)

依實際開課與授課

節數收費

列入註冊單收取(輔導處彙

整)

依據：

1.教育部「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

師鐘點費支給基準」第三點。

2.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

班設置實施要點。

3.彰化縣政府107年11月1日府教特字

第1070383075號函。

4.彰化縣114學年度成功高級中學申

請補助藝術才能班外聘兼任教師鐘點

費計畫書。

5.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

能班空間設備及經費基準」

輔導處

編號 部別 項  目 收費金額 收取方式及時間         備      註          提案單位

1
■國中部

█高中部
國高中部教科書費用

依各科教科書決標

單價收取

列入上下學期之註冊單收

取。

全體學生(自由參加)。

授權學校辦理招標，並允以開標後金

額填入本表。

教務處

(二)代辦費



2
□國中部

█高中部
午餐費

      50 元/一餐/

人

列入註冊單收取(學務處彙

整)

114學年度高中部代收代辦費

午餐代收費事項

一、依據:彰化縣政府114年6月18日府

教體字第1140239085號函發布之彰化縣

114學年度縣屬學校行事曆及學生營養

午餐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午餐收費標準: 1餐1人計新台幣

(以下同)50元整。

三、收費天數: 起迄為114/9/1-

113/1/20，上課天數採計為99天。

四、收費金額:每人50*100=5000。

五、備註: 於規定期限前公(差)假、

事、病假、退訂午餐者，另行書面申請

個人或團體退費於下一個學期簽辦退費

行政事宜。

114學年度第二學期(114/2/23-6/30)

高一高二預計收費天數為98天*50=4900

元、高三(因畢業班)預計收費天數為84

天*50=4250元。

學務處

3
□國中部

■高中部
高一公民訓練   依決標金額

列入註冊單收取(學務處彙

整)
高一學生(自由參加) 學務處

4
□國中部

■高中部
高二畢業旅行   依決標金額

列入註冊單收取(學務處彙

整)
高二學生(自由參加) 學務處

5
■國中部

□高中部
國二隔宿露營   依決標金額

列入註冊單收取(學務處彙

整)
國二學生(自由參加) 學務處

6
■國中部

□高中部
國三戶外教育代收代辦費  5450元/人

列入註冊單收取(學務處彙

整)
國三學生(自由參加) 學務處

7
■國中部

█高中部
國三、高三畢業紀念冊 470元/人

列入註冊單收取(學務處彙

整)
國三、高三學生(自由購買) 學務處

8
□國中部

█高中部
高一新生健康檢查 500元/人

列入註冊單收取(學務處彙

整)
高一學生(教育部規定辦理) 學務處

9
□國中部

■高中部
班級費   每學期50元/人

列入註冊單收取(學務處彙

整)
高中學生 學務處

10
■國中部

■高中部
學生團體保險

  每學期  233 元/

人

列入註冊單收取(學務處彙

整)

全體學生。

114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保費  700

元/人，第1學期  233 元/人、政府

補助117 元/人；第2學期 233 元/

人、政府補助 117元/人。

學務處

11
■國中部

■高中部
家長會費 每學期:100元/每戶

列入註冊單收取(總務處彙

整)

國、高中全體學生(以學生家長為單

位)。

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

法與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

收取費用補充規定(民國103年04月03

日修正)辦理。

中低及低收入戶有證明者，免予繳

納。每戶100元，每戶有2名以上子女

，由低年級繳交。

總務處



12
■國中部

■高中部
冷氣使用費

分別依照國中部、

高中部班級冷氣使

用及管理要點實施

收費

電費收現金並儲值至該班冷

氣儲值卡

1.依據112.7.5 彰成功中總字第

1120005053 號核定公告實施彰化縣

立成功高級中學國中部班級冷氣使用

及管理要點略以：學生於平日課後或

非補助時間使用冷氣，依使用者付費

原則，每度收取4元。

2.依據112.7.5 彰成功中總字第

1120005053 號核定公告實施彰化縣

立成功高級中學高中部班級冷氣使用

及管理要點略以：學生使用冷氣，依

使用者付費原則，使用費率為普通教

室每度 6 元計算、專科教室每度4元

計算。

總務處

13
□國中部

■高中部
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

高中學生每學期每

生   200元

列入註冊單收取(總務處彙

整)

民國 103 年 04 月 03 日臺教授國

字第1030024178A號 令教育部主管高

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

第六條第三項第三目

總務處

五、主席結論：請各處室確實依照代收代辦會議結果進行收費，未列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之項目者不得任意向學生收費。

               如有急迫性而未能於本次會議提出之項目，需另召開臨時會議討論。

六、散會：14時00分

四、臨時動議：無。

三、審查結果：全數表決無異議，照案通過


